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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城市市容管理办法

（员怨怨缘年员园月圆源日海口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五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缘年员圆月圆怨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摇员怨怨远年员月员怨日海口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摇员怨怨远年员月员怨日起施行）

第一条摇为加强本市城市市容管理，促进城市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所有单位、居民和过

往人员。
第三条摇海口市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市容管理工

作。
规划、公安、城建、园林、环卫、卫生、交通、工商、环保、民政等

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市容管理工作。
第四条摇城市市容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专业

人员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摇在市容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

民政府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给予表彰。
第六条摇城市中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

城市容貌标准。具有不同风格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应当保持原
有风貌特色，并设置专门标志，不得任意改动和拆除。
第七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持建筑物的整洁、美观。

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户外，不得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搭
建或者封闭阳台应当符合城市容貌的有关规定。
违反前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强行拆除，

并对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处以圆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条摇临街两侧及繁华地带的建筑物前，除特殊情况经批

准设置实体围墙或者高围墙外，一般应当建绿篱、花坛（池）、栅

员



栏、半透景围墙（高度不得超过员愿园厘米）。
违反前款规定的，责令按规定标准重建。
第九条摇凡临时占用道路设置摊点、摊群、停车场及举办宣

传、展销一条街活动，由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占道时间、规划、布局、性质和容量，并负责监督检查。
第十条摇临街商店设置的遮阳篷帐，应当讲究整洁美观和统

一规范，高度不得低于圆源园厘米，宽度不得超过人行道。
违反前款规定的，责令按规定标准重新设置。
第十一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

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和从事生产、加工、经营
活动。确因建设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
搭建非永久性设施或者设置户外广告牌、报亭、标语牌、读报栏、宣
传橱窗等，必须征得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
办理审批手续，到期应当及时清理或者拆除。
违反前款规定的，除责令清理或者拆除外，并处以缘园园元以上

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摇凡需在道路红线内悬挂跨街或者不跨街的宣传横

幅、条幅、气球等，必须经市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按批准
时间、地点、内容、数量悬挂，到期应当及时拆除。
违反前款规定的，除责令拆除外，并处以缘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元

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摇凡需在道路红线内设置经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

准的户外广告，必须征得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按同意的
时间、地点、内容和数量设置和悬挂，到期应当及时拆除。
违反前款规定的，除责令拆除外，并处以缘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元

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摇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临街建筑物、公

共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张贴。
违反前款规定的，除责令清除外，并处以圆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元以

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摇交通亭、候车亭、交通信号灯、交通护栏等交通标

志及汽车站牌，要做到整洁美观。责任单位应当负责维护，保持完
好，破损的，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换。
违反前款规定的，责令限期修复或者更换。逾期未修复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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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的，对责任单位处以缘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摇各种指路标志牌、单位和商店名称标志牌及各类

广告牌，不得使用不规范文字，不得有错别字和残缺字；如有破损
的，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换。
违反前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强行拆除，

并对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处以圆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摇沿街市政、公用、供电、通讯、防空等设施应当保持

完好和整洁，沿街树木、绿篱、花坛（池）、草坪、雕塑和各种街头建
筑物等应当保持整洁美观；养护作业产生的枝叶渣土，应当在当天
清除干净；台风损坏的树木，所属管理单位必须及时清理。
违反前款规定的，除责令清理外，并对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处

以圆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摇在市区维修道路、沟渠和破路维修管线，架设电线

杆，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凡经批准的破路施工，应当
安排在夜间作业，并做到分段施工，分段填埋，按限定期限恢复路
面原状，不得影响交通和市容。
违反前款规定的，除责令限期修复外，并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

单位或者责任人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摇基建施工应当在批准占地范围内作业，临街的应

当设置围挡，占用期满必须立即拆除清场，修复被损坏的道路和公
共设施。
违反前款规定的，除责令限期清理和修复外，并对责任单位或

者责任人处以圆园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摇人行天桥、立交桥和其他桥梁、街道两侧人行道

上，不准摆设摊点，不准钉挂广告牌。
违反前款规定的，除责令改正或者拆除外，并对责任单位或者

责任人处以员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摇凡不符合市容标准的建筑物和设施，由城市市

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

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
市容管理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强行拆除，并按有关规定给
予罚款。
第二十二条摇市容监察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执罚程序进行文明

执罚。在执罚时应当佩带统一标志，出示监察证件，开具由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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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并加盖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公章。实施
现场处罚时，必须有两名以上市容监察人员在场。罚款收入上缴
市财政，用于城市市容建设。
第二十三条摇市容监察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

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二十四条摇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设立社会监督电话

和举报信箱，接受群众的监督和举报。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城市市容行

政管理部门举报。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举报后，及
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答复举报人。举报人要求为其保密的，
城市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五条摇侮辱、殴打市容监察人员或者阻挠其执行公务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员缘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
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员缘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员缘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
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摇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海口市人民政府负责

解释。
第二十八条摇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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